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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指明土地大略位置。
• 申請時機：土地所有權人、管理人為大略了解土地位置時申請。
• 免通知關係人、無發給土地複丈成果圖。

• 確定土地界址位置。
• 申請時機：土地所有權人、管理人為了解土地界址所在，
或因建造行為需要時申請土地鑑界。

• 需通知臨地關係人、鑑界完成後發給土地複丈成果圖。

• 土地所有權人或相關權利人就原鑑界結果有異議時，
申請再鑑界確認原鑑界成果是否有誤。

• 申請時機：土地所有權人或關係人對鑑界有異議時申請。



• 申請資格：

• （一）土地所有權人。

• （二）土地管理人。

• （三）承租人會同土地所有權人或土地管理人。

• （四）土地之合法繼承人（於申請書切結未拋棄繼承）。

• （五）因法院拍賣、司法機關確定判決、訴訟上和解或調解成立

而取得土地權利之權利人。

• （六）建造執照起造人會同土地所有權人或土地管理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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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土地複丈及標示變更登記申請書（或土地複丈申請書）

• 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

• 委託書：委託他人代理申請者檢附。申請書有委任關係欄

經填註者免附。

• 建築線指示圖：建築行為者檢附，請並按圖說檢視現場都市

計畫樁位是否存在。

• 申請再鑑界需敘明再鑑界理由。

4



5

■ 再鑑界（ ） ■ 其他（位置勘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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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圖有效
期限8個月

建築線以地籍分割線為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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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樁位，倘現場樁
位遺失時，需先向
都發局申請復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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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提供鑑界複丈規費試算功能，並可將試算結果下載列印，
併同申請書送件，可避免退補繳規費情形。

• （https://easymap.land.moi.gov.tw/BSWeb/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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埋設制式界標，可以確實了解並保
障自身土地範圍，更能避免因界址
不明確而造成鄰地糾紛，申請人應
於鑑界完成後，善加維護及管理埋
設制式界標位置，以維自身權益。



• 1.臨櫃送件 –全省各地政事務所可代收代送

• 2.內政部數位櫃臺網路申辦 –自然人憑證登入，

可全程線上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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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請依排定時間攜帶身分證及印章到場會同辦理。

• 現場如遇有障礙物（如雜草、樹木等），請攜帶工具或事

先排除，如當日無法排除，請於排除後聯繫測量員另排定

測量日。

• 請自備釘樁工具自行埋設界標。

• 測量當日如遇風雨或其他事故致無法現場施測，請與測量

員連繫並另排定測量日。

• 撤回鑑界之申請，請於測量日3日前以書面向本所提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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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Q：我之前申請過鑑界，但沒有檢測建築線，可不可以直接在之前的

成果圖註記建築線檢測相符？

• A：不行，需要重新申請鑑界，並檢附建築線指示圖以供檢測。

• Q：我之前申請過鑑界，但點位不見了，是不是要申請再鑑界？

• A：不是，應申請鑑界，再鑑界是針對前次鑑界結果有異議時申請的。

• Q：申請鑑界什麼時候會到現場測量？

• A：依送件時排件情形，大約7至14日至現場測量。

• Q：之前申請鑑界的成果圖可以補發嗎？

• A：可以，原鑑界案申請人、鄰地關係人可填寫補發申請書向轄區

地政事務所申請補發。

• Q：有登記的建物可以申請鑑界嗎？

• A：不行，鑑界是針對土地，建物沒有鑑界這個項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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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辦理鑑界時，測量日期前會先寄發

定期通知書給相鄰土地所有權人，

許多民眾第一次收到通知書會很慌

張，我的房子是不是佔用到別人的

土地?我從以前住到現在都沒事，為

什麼政府機關突然要來測量?測量完

我的面積會不會變小?以上都是民眾

常有的想法。

• 其實收到通知書不用緊張，地政事

務所不會主動去測量，一定是有相

關權利人提出申請，而且鑑界之後

面積不會變動，鑑界是依照土地登

記面積於土地現場埋設界標，界定

範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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